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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適用範圍及定義)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校內測驗試場之秩序及考試公平，

特訂定『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所稱之『試場』係指本校學生本人應試之室內空間。 

監試或試務人員為執行本要點各項規定，得對可能擾亂試場內外秩序、妨害考試公平等

情事進行及時必要之處置或查驗各種可疑物品，考生應予充分配合。 

二、（處罰種類） 

取消該科考試資格，除該科目不予計分並記大過乙次處罰，且不得銷改過。 

取消該科考試資格，除該科目不予計分並記大過乙次處罰。 

取消該科考試資格，除該科目不予計分。 

扣該科目總分二十分並記小過乙次處罰。 

扣該科目總分二十分。 

 

 三、（單一行為數行為之處罰） 

一行為違反數個本要點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規定者，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處罰。數行為

違反本要點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四、（重大違規事項） 

考生有下列情之一者，取消該科考試資格，除該科目不予計分外，再依國立臺南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學生獎懲規定第十一條第四項以大過乙次論處，並不得銷改過： 

（ㄧ）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應試。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試人員幫助舞弊。 

（三）集體舞弊行為。 

（四）電子傳訊舞弊行為。 

（五）考生已交答案卡、試卷離開試場及走廊後，宣讀答案或以其他方法指示場內考生

作答，經勸止不聽。 

（六）其它重大舞弊行為。 

以下違規事項取消該科考試資格，除該科目不予計分並記大過乙次處罰 

（七）交換、傳遞答案或含有與考試內容相關文字或符號之物件。 

（八）夾帶或在文具、衣物、肢體、牆面或桌面等處書寫與考試內容有關之文字或符

號。 

（九）供他人窺伺抄襲或窺伺抄襲他人答案。 

（十）考試期間考生將答案卡或試卷攜出、投出試場外。 



以下違規事項取消該科考試資格，除該科目不予計分： 

（十一）當節考試時間終了，經催促考生仍拒繳答案卡（卷）或試卷。 

五、（一般注意事項） 

考生因故意或過失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該科目扣二十分外，再依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學生獎懲規定第十條第五項以小過乙次論處： 

（ㄧ）各節考試期間擾亂試場安寧或影響他人作答，經勸導不聽。 

（二）左顧右盼、相互交談、意圖窺伺或意圖便利他人窺伺答案，經警告不聽。 

（三）考試結束前20分鐘才可繳卷，並應離開試場及走廊，未依規定時間繳卷或離

開試場及走廊，經警告不聽。 

（四）未按試場座位應考。 

（五）於答案卡、試卷以外之處標示或抄錄答案意圖作弊。 

（六）未經監試人員同意離座。 

（七）每節考試結束鈴(鐘)響畢時，不依監試人員指示繳交答案卡（卷），經勸阻仍

繼續作答。 

（八）考生已交答案卡、試卷離開試場及走廊後，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嘩，經

勸導不聽。 

以下違規行為扣該科總分二十分 

(九) 應試時將手機等通訊器材隨身攜帶或置於抽屜、桌椅或座位旁，發出聲響，

依３Ｃ管理辦法處理之。 

(十) 每節考試開始逾5分鐘以上入場。 

(十一) 未依照答案卡、試卷上相關規定作答、或未確實填寫答案卡(試卷)之班級、

姓名、學(座)號、科目欄。 

(十二) 每節考試結束鈴(鐘)響畢時，不依監試人員指示繳交答案卡（卷），繼續

作答。 

以下行為取消該科考試資格，該科目不予計分 

(十三) 每節測驗結束前25分鐘，遲到學生不得進入教室考試。 

六、（試卷疑義） 

作答前應先行確認試卷所列之考科是否正確、試卷是否完整，若試卷有缺漏、污損或考

科、班別不符等問題，應立即舉手請監試人員查明處理;未提出異議者，其責任自負;另

於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七、（其他事項） 

考生應著繡有己身學號之本校制服應考。 

考生對於違反本要點之行為有疑慮需進一步說明，應由本人於當日應考最後一節結束後

20分鐘內逕至本校教務處提出書面申訴說明，逾期不予受理。申訴資料應包含： 

(一) 考試日期、考科、考生姓名、聯絡電話、住址、申訴日期。 

(二) 敘明疑義之具體理由與佐證資料。 

(三) 前項疑義，得由本校依權責單位議決後，於7日內回覆考生。 

八、（訂定、施行、適用、修正及廢止）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訂定後，陳校長發佈實施，修正及廢止時亦同。 


